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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银保监会关于保险公司开展个人养老金
业务有关事项的通知

银保监规〔2022〕17 号

各银保监局，各人身保险公司，中国银行保险信息技术管理有

限公司：

为推进多层次、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建设，促进保险公司

开展个人养老金业务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》等法律

法规和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个人养老金发展的意见》（国

办发〔2022〕7 号）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保险公司应当落实个人养老金制度要求，提供简明易

懂、安全稳健、长期保值增值的商业养老保险，健全客户权益

保护机制，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样化养老需求。

二、符合以下条件的保险公司可以开展个人养老金业务：

（一）上年度末所有者权益不低于 50 亿元且不低于公司股

本（实收资本）的 75%；

（二）上年度末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不低于 150%、核心偿

付能力充足率不低于 75%；

（三）上年度末责任准备金覆盖率不低于 100%；

（四）最近 4 个季度风险综合评级不低于 B 类；

（五）最近 3 年未受到金融监管机构重大行政处罚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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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具备完善的信息管理系统，与银行保险行业个人养

老金信息平台（以下简称银保行业平台）实现系统连接，并按

相关要求进行信息登记和交互；

（七）银保监会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
养老主业突出、业务发展规范、内部管理机制健全的养老

保险公司，可以豁免第一款关于上年度末所有者权益不低于 50

亿元的规定。

三、保险公司开展个人养老金业务，可提供年金保险、两

全保险，以及银保监会认定的其他产品（以下统称个人养老金

保险产品）。个人养老金保险产品应当符合以下要求：

（一）保险期间不短于 5 年；

（二）保险责任限于生存保险金给付、满期保险金给付、

死亡、全残、达到失能或护理状态；

（三）能够提供趸交、期交或不定期交费等方式满足个人

养老金制度参加人（以下简称参加人）交费要求；

（四）银保监会规定的其他要求。

四、保险公司申请个人养老金保险产品保险条款和费率审

批或备案的，除规定材料外还应当提交以下材料：

（一）对上年度末所有者权益、偿付能力充足率、责任准

备金覆盖率，以及最近 4 个季度风险综合评级情况的说明；

（二）最近 3 年受到金融监管机构行政处罚情况的说明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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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与银保行业平台对接情况的说明；

（四）对本公司个人养老金保险产品的保险条款和费率使

用情况的说明。

保险公司可以通过申请变更保险条款和费率审批或备案的

方式，将现有保险产品纳入个人养老金保险产品。对于已经审

批的专属商业养老保险产品，保险公司应当向银保监会报送上

述说明材料，无须另行申请变更保险条款和费率审批。

五、按照本通知规定通过保险条款和费率审批或备案的产

品可纳入个人养老金保险产品名单。银保行业平台应当定期公

布个人养老金保险产品名单。

六、保险公司与参加人签订保险合同前，应当就以下事项

专门做出说明：

（一）个人养老金制度及其税收政策；

（二）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管理要求；

（三）银保行业平台信息管理要求。

七、经参加人授权，保险公司可以依法合规提供以下服

务：

（一）协助参加人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个人养老金信息

管理服务平台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；

（二）协助参加人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指定或者变

更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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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将参加人相关信息在银保行业平台登记。

八、保险公司应当与参加人单独签订保险合同，并在公司

相关信息系统中对该合同做出明确标识，不得接受其使用个人

养老金资金账户内资金为他人投保。

九、保险公司应当加强个人养老金资金管控，个人养老金

保险产品相关业务发生的各类资金往来应当符合个人养老金资

金账户封闭管理要求。

十、保险公司按照合同约定的因参加人死亡、全残、达到

失能或护理状态而支付的保险赔款，不返回参加人个人养老金

资金账户。保险公司应当加强保险赔款信息管理，按要求向银

保行业平台等报送信息。

十一、保险公司应当在自营网络平台、移动客户端等为个

人养老金相关业务建立专区，提供业务咨询、权益查询、信息

披露、消费投诉、教育宣传等服务。其中，保险公司提供的个

人权益信息包括但不限于交费情况、现金价值，以及相关保险

责任等。

十二、保险公司应当切实履行销售管理主体责任，健全管

理制度体系，加强机构管理、人员管理和销售行为全流程管

控。保险公司负责制作销售宣传材料并督促使用，不得授权分

支机构、中介机构或个人自行制作或修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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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三、银保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应当加强对保险公司经营个

人养老金相关业务的监管，对于产品管理、销售管理、投资管

理、信息披露等方面发现的问题，采取风险提示、监管约谈、

责令限期整改等监管措施，依法进行行政处罚。对涉嫌犯罪

的，移送司法机关处理。

十四、开展个人养老金业务的保险公司应当于每年 1 月 31

日前，向银保监会及其相关派出机构报送上一年度个人养老金

业务经营报告，包括经营情况、保险条款和费率审批或备案情

况、资金运用情况等。

十五、中国银行保险信息技术管理有限公司负责建设并运

营银保行业平台，支持保险公司承保、理赔、保全等运营操

作，按照规定将银保行业平台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个人养老

金信息管理服务平台、相关金融机构建立系统连接，制定银保

行业平台运营管理制度，做好信息统计和数据报送，落实数据

安全责任。

中国银保监会

2022 年 11 月 21 日


